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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及配件
采购技术规格书

一、采购物资概况
（一）用途
用于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生产矿井井下及地面主要运输巷道人员及物料运输。
（二）使用环境条件
1.工作温度-5C～40C，大气压力80kPa～116kPa,相对湿度不超过95%(25C)。
2.可用于具有瓦斯及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井下。
二、采购物资范围（型号为基本参考型号）
1.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CTL12/6GP        10台
（含相同规格蓄电池组及蓄电池组箱）。
2.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CTL12/9GP         5台
（含相同规格蓄电池组及蓄电池组箱）。    
三、主要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
	项目名称
	单位
	技  术  数  据

	粘重
	T
	12

	轨距
	mm
	900
	600

	轴距
	mm
	1180

	小时制速度
	km/h
	8.8

	小时制牵引力
	kN
	16.5

	最大速度
	km/h
	15.6

	最大牵引力
	kN
	29.4

	最小弯道半径
	m
	10

	牵引高度
	mm
	320/435

	车轮滚动圆直径
	mm
	680

	电动机功率
	kw
	22×2

	蓄电池电压
	V
	192

	蓄电池容量
	Ah
	560

	调速方式
	
	变频调速

	控制方式
	
	手动、自动、遥控/无人驾驶

	制动方式
	
	机械制动、电气制动

	驾驶室
	
	双司机室隔爆显示屏、同屏显示视频
和运行参数


1.机械部分
1.1 车体：电机车最大不可拆卸尺寸：长度不超过3985mm，宽度不超过1360mm，高度不小于1470mm；主副驾驶室宽度（900轨距）不小于1260mm、（600轨距）不小于960mm。
机车车身为框架式，无配重，车架进行除锈防腐处理，使用寿命不低于10年；车体为框架式，钢板焊接，无配重，使用寿命不低于10年。全车进行除锈防腐处理。
1.2 结构
1.2.1 操作台布置在司机室正前方，实现正向驾驶。
1.2.2 逆变器安装在电机车车体内部，有效增加驾驶室空间。
1.2.3 前视窗与左右车窗均为推拉式开启。
1.2.4 司机座椅高度可以调整。
1.2.5 联轴器为免拆卸式，不需要移动车体或电动机便可以实现联轴器缓冲装置的快速更换。行走装置使用寿命不低于8年，传动齿轮使用寿命不低于5年，轴承为哈、瓦、洛轴承或相当于同质量档次的品牌。
1.3 撒沙装置：能正确将沙子撒在电机车运行的前方轨道上，操作方便、灵活，撒沙装置能可靠避免进入杂物、水。
1.4 减速装置：各连接件、紧固件无松动现象，减速装置的旋转和静止结合面密合，无渗油、漏油现象，减速装置的最大噪声不大于85dB。
1.5 减震器：电机车应装设减震器，减震器分别悬挂在车架的左右两侧，支撑在轮对轴承箱上，起减震作用。
1.6 缓冲器：安装于车体的前后端板上，用于连挂矿车和减轻运行中电机车与矿车之间的冲击。
1.7制动器：闸瓦工作面与轮缘踏面间隙保持均匀（闸瓦和轮缘之间保持2~3 mm的间隙），以保证制动效果。制动与控制具有电气闭锁功能，闭环控制，实现闸力自动调整，避免抱死打滑现象。并装设能自锁的驻车制动。运送物料时制动距离不得超过40m，运送人员时制动距离不得超过20m。
2.电气部分
2.1 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机车逆变器
逆变器为隔爆兼本安型，选用进口元器件，采用快开门结构方便检修。逆变器散置于机车底部，通过机车行驶产生的空气流动实现冷却。采用一体化设计，支持485、以太网等通讯协议。
2.2 矿用隔爆型摄像仪
矿用隔爆型摄像仪为不锈钢材质，采用红外滤片日夜自动转换模式，最大限度适应井下黑暗和照度突变情况。
2.3 矿用隔爆型LED照明信号灯
运行时前有照明后有红灯警示，且照明灯与警示灯随着车辆运行方向自动切换。
2.4 矿用隔爆型变频电动机
2.5 煤矿用低浓度甲烷断电仪
逆变器内部集成甲烷断电仪主机，外部通过通讯电缆连接煤矿用低浓度甲烷传感器，占用空间更小。厂家必须提供车载式甲烷断电仪的使用说明书及配套的维护保养调试工具。
[bookmark: _GoBack]投标厂家需提供有效期内本次采购的蓄电池电机车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以上电气部分需为标的物安全关联零元部件，投标时需提供安标国家中心网站截图或盖有安标国家中心技术文件备案专用章的产品主要零元部件明细表。
3.主要性能
3.1 控制功能
3.1.1 采用无级均匀调速，速度变化时，不得出现冲击现象。电机车运行速度可以在0-4m/s之间任意设置。
3.1.2 逆变器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技术（DTC），所控电机在低速起动时，其起动转矩能达到额定值的300%，电机车起动有力。
3.1.3 电机车可在坡道上行驶，额定负载状态下，最大爬坡能力7‰。
3.1.4 电机车具有单电机驱动功能。
3.1.5 电气制动：电机车由高速降至低速运行时，逆变器能够实现向电源装置充电的回馈制动。
3.1.6 遥控驾驶功能
矿用本安型遥控发送器和矿用本安型遥控接收器配合，可遥控实现电机车的换向、加减速、停车、刹车、鸣笛等。遥控驾驶时遥控器可以同步控制电气制动和机械制动。
3.1.7 具备远程控制和无人驾驶功能接口
通过和机车监控系统配合，可升级实现电机车远程控制和无人驾驶。
3.2 显示功能
前后驾驶室均配备摄像装置，隔爆显示屏可同屏实时显示电机车后部位置的视频画面和电机车运行的速度、里程、电压、电流、故障等参数，屏幕为不小于12英寸彩色显示屏。并能显示蓄电池电量，电量低时显示屏上有警告提示。
3.3安全保护功能
3.3.1制动装置自动投入功能
若停车时司机不进行抱闸操作，则电机车电气制动数秒后自动投入制动，可靠避免溜车现象。
3.3.2 操作台速度手柄与制动手柄具有互锁功能，确保开车安全性。
3.3.3双驾驶室互锁功能
双驾驶室相互闭锁，使用一端驾驶室操作时，另一端驾驶室操作无效。
3.3.4 遥控驾驶、远程控制和无人驾驶操作方式均与司机手动操作互为闭锁，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3.3.5 电机车应携带灭火装置。
3.3.6 电机车有过载保护、超速保护（15%）、过欠压保护、漏电保护等或具备同等功能的综合保护装置。
3.3.6  电机车应配备电子喇叭声压等级在距离电机车40 m处，不小于70 dB。
3.3.7 急停装置
电机车配备急停保护装置，出现特殊情况时，按下操作台上“急停按钮”电气制动和机械制动同时投入，可使电机车紧急制动并停止运行。
4.蓄电池装置
蓄电池不渗漏，蓄电池箱固定牢靠，绝缘衬垫齐全完整、有效。
上盖应有只有专用工具才能打开的闭锁装置，外壳表面应设“离开充电房不准开盖”的警告标识，两侧预留起吊钩。蓄电池箱的抗冲击能力和防护等级应符合国家标准；额定载荷下，不小于10h连续运行。
四、大部件及易损件明细（部分）
	序号
	大部件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机车逆变器
	台
	1
	

	2
	矿用本质安全型操作台
	台
	2
	

	3
	矿用隔爆型显示屏
	台
	2
	

	4
	矿用隔爆型变频调速牵引电动机
	台
	2
	

	5
	矿用隔爆型LED机车照明信号灯
	件
	2
	



	序号
	易损件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继电器
	个
	1
	

	2
	电解电容
	个
	1
	

	3
	制动模块
	个
	1
	

	4
	本安电源
	个
	1
	

	5
	开关电源
	个
	1
	

	6
	速度手柄
	个
	1
	

	7
	制动手柄
	个
	1
	

	8
	IGBT
	个
	1
	

	9
	按钮
	个
	1
	

	10
	闸瓦制动块
	个
	1
	

	11
	轴承
	个
	1
	


五、执行标准和规范
1．《煤矿安全规程》2025版
2．《GB/T3836.1-2021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3．《GB/T3836.1-2021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4．符合《煤矿矿井机电设备完好标准》的有关要求。
5．符合《煤矿防爆蓄电池电机车通用技术条件》MT491－1995要求。
6.蓄电池必须满足《煤矿铅酸蓄电池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MT/T334-2008的要求。
六、交货随行文件要求
1.交货时厂方须提供设备出厂检验报告、主要部件检测试验报告、电气防爆合格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等。
2.每台设备厂方无偿提供应免费配备图纸资料5套，资料必须与实物相符。在用设备的零部件作变更设计或修改参数时，要及时通知使用单位和集团公司相关管理部门。
七、质量保证要求
1.设备自到货之日起18 个月与投入使用后 12 个月，两项期限以先届满者为准，在此期限内若设备出现质量问题，由厂方负责无偿维修，维修产生的材料及配件费用均由厂方承担；若发生重大质量问题，买方有权将该设备退回厂方。
2.因质量问题发生安全事故（如电气失爆），由厂方赔偿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并追究法律责任。
3.厂方备品备件供应及售后服务不及时影响矿井生产，由厂方赔偿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八、售后服务要求
1.设备出厂时，在机身焊单字为280×80mm的设备编号，由设备租赁中心提供号码，编号用钢板制作。
2.设备在地面和井下安装调试时，厂方派人员到现场免费技术服务，待设备运转正常后，服务人员方可离矿。
3.为确保设备正常运转，厂家应在淮北地区代储本机型易损备配件，具体品种明细和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4.投标文件应提供配件价格目录，配件总价不得超过主机的120%。外协件不得高于同类市场价。
九、交货时间及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生效后90天内交货。厂家投标时写明设备交货期，签订技术协议时以厂家投标承诺的交货期执行（满足供货要求）
2.交货地点：免运费送货至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矿井。
十、交货验收要求
1.设备出厂前，厂方负责通知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人员视频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出厂。设备到矿后，由厂方及时派人到现场与用户共同验收，
2.设备送达验收后，厂方持接收煤矿开具的交接单，3日内到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租赁中心办理设备验收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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